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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１３

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上海市

延安西路

１１５５

号绿地豪生酒店

２

楼日出厅召开。 公司董事长何昌明先生主持会议，监事和高

管列席会议。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戴祥、曾喆寅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２

人，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７．２５９２ ％

。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

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形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经逐项审议，通过如下决

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１２７

，

８０６

，

２８８．７３

元，加上年度未分配利润

－２６６

，

６０３

，

８７３．７８

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合计为

－１７０

，

１４８

，

０７０．１２

元。 由于可供投资者（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因此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公司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５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计转增

２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至

８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的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并

办理工商登记的变更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６

、审议通过《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由于公司目前处于业务增长期， 为了给公司未来业务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

持，同时长久保持与各银行间已建立起来的良好的、互惠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鉴于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即将到期，为了配合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

生产经营的需要，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向股份公司董事会申请

２０１３

年使用银行综合

授信的额度总额为人民币贰拾亿元，期限为自本议案通过之日起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完成了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在资产、经营业务、公司业绩及

整体规模、人才层次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为了让公司在证券市场整体形象上推陈出

新，更好地适应未来经营广域化以及企业文化升级的需要，经公司管理层反复研究讨论和

向相关部门咨询后， 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为：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Ｐｅｎｇｘ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８

、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９

、审议通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选举何昌明先生、王冰先生、赵维茂先生、刘彤先生、汪涵

先生、葛培健先生、尤建新先生、邓传洲先生、周启英先生共同组成第五届董事会，其中葛培

健先生、尤建新先生、邓传洲先生、周启英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大会选举董事的表决情况

①

选举何昌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②

选举王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③

选举赵维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④

选举刘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⑤

选举汪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⑥

选举葛培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⑦

选举尤建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⑧

选举邓传洲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⑨

选举周启英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１１

、审议通过《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选举徐洪林先生、尹峻先生为监事，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

选张瑞萍女士为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①

选举徐洪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②

选举尹峻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１２

、审议《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预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

度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费用的议案，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

报审计机构。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拟继续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审计机构，审计费

用为

９８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１６

，

１０３

，

４５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

，弃权票

３０

股，。

另外，会议还听取了《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会议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戴祥、曾喆寅律师通过现场见证，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记录；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０

股票简称：中科合臣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以

书面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候选人及监事候选人、公司高管人员送达。 会议于二零

一三年五月十八日下午

１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有效表决

票

９

票，全体监事、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以书面选举和表决形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审议，同意选举何昌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王冰先生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及董事会各专职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经公司全体董事表决，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各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

委员会主任：何昌明

委 员：葛培健 尤建新 王冰 汪涵

审计委员会委员

委员会主任：邓传洲

委 员：周启英 王冰

提名委员会委员

委员会主任：葛培健

委 员：何昌明 邓传洲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委员会主任：尤建新

委 员：周启英 汪涵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长何昌明先生提名，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聘任刘

彤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何昌明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关小掬女士为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审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总经理刘彤提名，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聘任张黎明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崔莹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张勇先生为公司审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葛培健、尤建新、邓传洲、周启英就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

１

、有关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审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被提名人拥有履行

相关职责所需要的能力和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２

、经审查，有关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审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被提名人

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行为；

３

、提名人的资格和聘任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相关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审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被提

名人的任职资格、提名和聘任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同意聘任他们为公司

高管。

特此公告。

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何昌明：男，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首届中国

铜发展中心理事长、期货业协会常务理事、上海期货交易所常务理事、中国矿业协会副会

长。 从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３

年，担任贵溪冶炼厂厂长；

１９９３

年

－２００６

年，担任江西铜业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６

年担任江西铜业股份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被评为“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及改革开

放

３０

年

３０

位杰出人物”之一。 现任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鹏欣矿业投资公

司董事长。

王 冰：男，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生。 曾任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限公司公司董事，现任上海鹏

欣（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南京四方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南通金欣房地产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汉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现任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刘 彤：男，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生。 曾任太平洋保险公司宝山支公司经理、大众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市中营业部经理、上海永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中科合臣化学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 现任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黎明：男，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生，中共党员。 曾任职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开发公司，

上海中科合臣化学公司副总工程师，生产技术部经理。 现任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崔 莹：女，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生。 曾任阿法泰克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威宇科技电子有

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助理，

２００５

年起任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会计部经理。 现任上海中科

合臣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张 勇：男，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生，本科，会计师。

１９９６

开始从事财务工作。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职于上

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现任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关小掬：女，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职于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１

年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和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０

股票简称：中科合臣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下午

１

：

３０

分在上海市虹桥路

２１８８

弄

４１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徐洪林先生主持，会议应到

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有效表决票

３

票。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投票选举，徐洪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附：徐洪林简历

徐洪林 男，

１９５３

年出生，江苏人，中共党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研究生毕业，高

级工程师。 曾就职于解放军测绘学院讲师，上海市土地管理局副处长，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

管理局处长等。 现任上海鹏欣（集团）副总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０

证券简称：中科合臣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现就有关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公告如

下：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选举张瑞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

后）。

上述职工监事，将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

特此公告。

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职工监事简历：

张瑞萍 女，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出生；美国管理技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职称；一级人

力资源管理师；曾就职于上海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惠而浦水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今在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人力资源部经理。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７

股票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０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八项议案为公司股东姜飞雄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

１１２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７３％

）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临时提案。 提案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提案

内容合法、合规，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其作为新增临时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浙江省临安市玲珑工业区环南路

１９５８

号三号楼（东楼）公司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飞雄先生

６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７

、出席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共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６

名出席本次大会，

代表公司股份

６３

，

０７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４８．９７％

。 公司部

分董事、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见证律师出席本次

会议并进行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

场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３

，

０７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３

，

０７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３

，

０７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３

，

０７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３

，

０７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定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３

，

０７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３

，

０７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３

，

０７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寿邹因出差在外，未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委托独立董事毛时法作

２０１２

年

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王侃、钱晓波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７

股票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１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六人，实际出席董事六人。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管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姜飞雄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

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姜飞雄先生

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姜飞雄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附件：姜飞雄先生简历

姜飞雄，男，

１９６４

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临安市人大代

表、临安市慈善总会常务理事、临安市工商联副主席。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

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兼任成都帝龙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兼任

北京帝龙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任帝龙光电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兼任廊坊帝龙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姜飞雄先生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８．７３％

，通过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２９．８７％

，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发出通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时采取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设计研究中心大楼

六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５

人，代表股份

４１２

，

５８２

，

０１０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５２．７２％

；其中，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股东共计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９７

，

２８８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倪林先生主持。公司董事杨震

先生因出国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倪林先生代为出席并签署会议决议等相关文件，

其他董事、监事以及第四届董事会增补董事候选人出席了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

律师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经与会

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１２

，

５８２

，

０１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１２

，

５８２

，

０１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１２

，

５８２

，

０１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１２

，

５８２

，

０１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１２

，

５８２

，

０１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１２

，

５８２

，

０１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１２

，

５８２

，

０１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１２

，

５８２

，

０１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９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１２

，

５８２

，

０１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０

、审议《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１２

，

５８２

，

０１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１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安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１２

，

５８２

，

０１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赵增耀先生、 夏健先生和龚菊明先生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指派金春卿律师、居兆律师到现场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

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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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３４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在公司设

计研究中心大楼六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九名，实际到会董事八名，公司董事杨

震先生因出国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委托董事倪林先生代为出席并签署会议决议等相关文

件，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决议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顺利实施后，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八条规定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

６６８

，

２５１

份调整为

１

，

００２

，

３７７

份 （具体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核准登记数量为准），期权行权价格由

６．０５

元

／

股调整为

３．９０

元

／

股，调整明细表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供投资者查询。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将对该事项发表法律意见，相关法

律意见书另行公告。

二、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分公司注册地址

的议案》；

决议将昆明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昆明市西山区南亚风情第壹城南亚星河苑

Ｃ４

幢

２

单元

１０

层

２－１００６

室；将广州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广州市建设大马路

３

号党校大厦

４

楼；将

大连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

９９

号珠江国际大厦

１８０７

室。

三、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分公司负责人的

议案》。

决议将济南分公司负责人调整为肖南；将呼和浩特分公司负责人调整为姜春海。

特此公告。

苏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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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股票

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

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顺利实施后，公司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应由

６６８

，

２５１

份调整为

１

，

００２

，

３７７

份， 期权行权价

格应由

６．０５

元

／

股调整为

３．９０

元

／

股。 具体情况如下：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实施情况简述

１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金螳螂建筑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临时会议，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修订；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以公司公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日为基准，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２０

名激励对象共计

３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１４

，

１００

万股的

２．１３％

； 行权价格为

３２．５３

元。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一股金螳螂股票的权利。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５

年。 自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且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

３０％

：

３０％

：

４０％

的行权比例分

期逐年行权。

２

、首期股票期权的授予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 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并授予

２０

名激励对象共计

３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

３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历次调整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发布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 因激励对象高超

一先生为非中国国籍，无法开立

Ａ

股股东账户，其所获期权不具操作性，由公司取消高超一

先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２９２．５

万份调整为

４３８．７５

万份，期权行权价格由

３２．５３

元

／

股调整为

２１．５５

元

／

股。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王传义所获授

公司股票期权的议案》。 因王传义先生出现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的情况，取消其所获得股

票期权

６．７５

万份，并予以注销。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一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八条规定和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

３０２．４０

万份调整到

４５３．６０

万份，行权价格由

２１．５５

元

／

股调整为

１４．１０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五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八条规定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

４５３．６０

万份调整为

６８０．４０

万份，期权行权价格由

１４．１０

元

／

股调整为

９．２７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４１９．１７

万份调整为

６２８．７６

万份， 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９．２７

元

／

股调整为

６．０５

元

／

股。

二、本次调整的原因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公司总股本

７８２

，

５３４

，

３２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税）；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金螳螂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

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的调整，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

三、调整方法

１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若发生派息的情形时，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为：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２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若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情形时，股票期权数量

的调整方法为：

Ｑ＝Ｑ０×

（

１＋ｎ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３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若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情形时，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的调整方法为：

Ｐ＝Ｐ０÷

（

１＋ｎ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比率，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四、调整情况

根据上述调整依据及调整方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

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和

行权价格的议案》；

决议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顺利实施后，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八条规定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

６６８

，

２５１

份调整为

１

，

００２

，

３７７

份 （具体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核准登记数量为准），期权行权价格由

６．０５

元

／

股调整为

３．９０

元

／

股，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 名 职务

调整前 调整数量 调整后 调整

期权数量

（

增加

）

期权数量 原因

朱兴泉 副总经理

３６４

，

５００ １８２

，

２５０ ５４６

，

７５０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

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核心

（

骨干

）

业务人员

（

２

名

）

３０３

，

７５１ １５１

，

８７６ ４５５

，

６２７

合计

－－ ６６８

，

２５１ ３３４

，

１２６ １

，

００２

，

３７７ －－

五、中介机构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调整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法律

意见，相关法律意见书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４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光电集团、红塔创投和

云南工投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度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光电集团”）、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创投”）和云南

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工投”）对交易标的之一

的云南天达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达公司”）作出特别承诺，若

天达公司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

２０１２

年低于

２

，

９００

万元，光

电集团、红塔创投和云南工投将按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前所持天达公司股

权比例以现金补偿未达上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４６．７１％

的差额给

本公司。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天达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５１

，

１０３

，

８８７．１０

元，实现盈利数与承诺

数据的差额为

－１８０

，

１０３

，

８８７．１０

元，未能实现承诺业绩。 光电集团、红塔创投和

云南工投需分别补偿本公司

１１

，

５９８

，

６９０．３３

元、

５８

，

０１１

，

４６２．０３

元、

１４

，

５１６

，

３７３．３０

元，合计

８４

，

１２６

，

５２５．６６

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已全额收到光电集团、红塔创投和云南工投支

付的上述补偿款。光电集团、红塔创投和云南工投关于天达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

承诺补偿已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３

证券简称：上海梅林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０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梅

林”）收到汇祥镒泰（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祥镒泰”）减

持股份的权益变动报告，汇祥镒泰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上海梅林

１７

，

７６２

，

７７０

股，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２．３８％

。 前述交易完成后，汇祥镒泰持有上海梅林

３３

，

０８７

，

２３０

股，约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４．４２％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

林股份

２１

，

０９９

股，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０．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

股份

４

，

６４１

，

６７１

股，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０．６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

林股份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

林股份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

份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１．６１％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减持前， 汇祥镒泰持有上海梅林

５０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６．８０％

。

减持后，汇祥镒泰还持有上海梅林

３３

，

０８７

，

２３０

股，约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４．４２％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汇祥镒泰减持上海梅林股份未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后，汇祥镒泰不再是持有上海梅林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华

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６６．６７％

，以下简称“华都公司”）于近日收到

国家核安全局文件 《关于颁发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民用核安全设备

制造许可证的通知》（国核安发［

２０１３

］

１０６

号），通知内容如下：“根据《民用核安

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的要求，我局对你公司民用核安全机械设

备制造许可证申请进行了审查， 认为你公司在所申请的民用核安全机械设备

制造方面具备了《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及《民用核安全设

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检验监督管理规定》（

ＨＡＦ６０１

）第八条所要求的各项能

力， 决定向你公司颁发 《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许可证》（国核安证字

Ｚ

（

１３

）

１０

号）。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你公司应按照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和条

件，开展核安全设备制造活动，确保核安全设备制造质量。 ”

许可证主要内容：设备类别：控制棒驱动机构，核安全级别：

１

级，堆型、功

率：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厂。

公司非公开发行其中一项即增资华都公司实施百万千瓦级核电控制棒驱

动机构等核电设备建设项目，该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５

套百万千瓦级核电控

制棒驱动机构，以及

３

套相关核设备检修专用工具的生产能力。 华都公司此次

取得《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许可证》，表明华都公司百万千瓦级控制棒驱动机

构的取证工作正式完成， 标志着公司高起点进入核电关键设备制造领域取得

了重大突破，具备了生产核一级设备的能力，该证的取得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和

财务状况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７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股份置换方案获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锆业”）

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置换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２５２

号），同意中国核工业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以其所持的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核科技”）

２９８６．１７００

万股股份和

５７８．２２６７

万股股份分别置换自然

人陈潮钿、王木红所持东方锆业

５４２９．４０００

万股股份和

１０５１．３２１２

万股股份。

本次股份置换完成后，东方锆业总股本为

４１３９６．４０００

万股，中核集团持有

东方锆业

６４８０．７２１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６６％

。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中核集团的股份置换方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公司

部分股份的进展情况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权置换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